財團法人柏林基金會助學金申請辦法

第一條　目的宗旨

本財團法人柏林基金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，依法奉准設立。其目的宗旨為提昇青年教育、培養青年樂觀進取、積極奉獻及關愛社會的人生觀，以服務社會、推廣公益。故本會為獎助家境清寒、品學兼優、奮發向學、有發展潛力之優秀學子，助其完成學業，並依據捐助及組織章程，特訂立本辦法，俾使能完成學業，奠定知識基礎，日後好作社會棟樑。
第二條　申請助學金之對象：
１、國內公立大學：大學部及碩士班、博士班學生。

２、國外公私立大學：具中華民國國籍之留學生。
３、公立高中：公立高中日間部學生。
　　　　以上所列學生皆不含夜間部、補校及高職部學生。

４、申請人應具中華民國國籍。
第三條　名額與金額
１、名額依當年度預算，由助學金審核小組予以分配。

２、補助金額：每個月補助一千元至二萬元不等，視個案實際需要狀況　補助。特殊家境或突遭重大災變者，得另根據個案情形酌予增加補助。
第四條　申請期間
凡學生於在學期間皆可申請。
第五條　申請條件
　　　　１、凡高中學期成績平均在七十五分以上，大學學期成績平均在七十分以上，無不及格，並在班上排名為前百分之二十五，操行成績在八十分以上，未記大過或有重大缺失。
　　　　２、因家境清寒而影響就學者。
　　　　３、家庭遭逢重大變故致學生就學發生困難者。
４、其他特殊情形，經助學金審核小組認定者。
５、申請人應先申請政府之相關補助後，不足之部分再向本會申請。
第6條 申請文件
（１）申請人應備齊下列文件
　　　　１、財團法人柏林基金會助學金申請書。
　　　　２、前學期之學業、操行成績証明單。
　　　　３、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乙份、清寒與低收入戶證明影本乙份。

４、殘障或醫療證明（含本人與其親屬）、急難證明與其他相關證明乙份。

　　　　５、身分證、學生證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乙份

６、財稅（力）證明（含本人與其親屬）影本乙份。
７、申請人與其家庭曾經或目前正在接受之補助或協助。

８、在學期間之優秀事蹟（含比賽或著作及其他優秀事蹟）。

９、自傳。

　　　　１０、二吋半身近照一張。
　　　　（２）申請人所繳交之各項文件恕不退還。

　　　　（３）申請人所繳交之資料將予以保密。
第七條　申請方式

１、先至學校負責獎助學金之相關單位索取助學金申請表，並填妥申請表格，連同其他所需之文件與證明，交由就讀學校負責獎助學金之相關單位。

２、學校將資料彙集後，再來函至本會處理。

３、申請人請詳實填寫助學金申請表之內容，其他相關證明或文件亦需實在並備齊，若有不實或是文件未齊全，將不予補助。

本會不接受自行來函申請者。

第8條 補助範圍

以給予受助者生活費之補助為主，並得根據個案情形補助書簿費、雜費或其他補助。

第9條 審核與補助

１、學校初審：請學校承辦人員審核申請資料是否詳實、相關資料是否備齊。
２、經本會助學金審查小組審查申請人所申請之資料，並派專人進行相關之調查、會談、訪視後決定通過補助與否。申請人不得拒絕訪視，否則不予補助。

３、審核結果：由助學金審核小組審核，並將審核結果發函至學校與申請人。

４、基於保密原則，申請名單不予公佈。
５、受助人之助學金將悉數於每個月十號前匯款至受助人之指定帳戶，若為臨時或具緊急性之助學金則不再此限。

６、本會於補助後仍會派專人不定時追蹤訪視，或由基金會負擔車馬費，邀請受助人與董事或執行長會談，亦請協助配合。

７、補助期間，若有不合本辦法之補助事項時，本會得經助學金審核小組通過，停止補助。另外，本補助得依補助項目訂定補助期限。
第十條　附則
1、 本辦法施行細則，另訂之。

　　　　２、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